
在现象学视域内对符号真值的分析

——与赵毅衡老师商榷

董明来

摘要：符号的真值问题一直是符号学思想的难题之一。从艾柯的“符号就是用来撒谎

之物”，到格雷马斯的述真方阵，一直到赵毅衡先生近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对格雷

马斯工作的推进，符号学一直纠缠于它。本文将尝试通过引入现象学哲学的意向性分析，来

进一步推进这个问题的纵深：我将试图证明，只有引入了符号解释者对符号对象的非符号意

向，思想才能真正区分何种文本是无所谓真值的虚构，何种文本是真，何种文本是错误，以

及何种文本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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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而言，符号乃是人类在世的方式——也就是说，是人类面对世界，以及世界中诸

存在者的方式。如果我们相信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分析，那么究其极端，符号现象不过是如

此这般的一种意象方式：通过以直观的方式意向“这一个”，意向最终得以奔向，或意指“那

一个”在当下并不能被直观之物1。对于符号学来说，这种意向方式的区分乃是根本性的：

正是依靠着它，符号学至今为止所仰赖的那一系列区分才真正有了真正坚实的理性基础——

在这份名单上，至少有能指与所指、符号与对象、前件与后件，以及根本意义上的，在场者

与不在场者。

事实上，通过迎娶现象学哲学的意向分析，符号学思想能得到的嫁妆，远比想象中来

得丰赡和具体得多。这位年长新妇的其中一项功劳，就是帮助主人清理名为“真实”的古旧

储藏间：众所周知，索绪尔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亦即，当所指不是所指时，它究竟是什么？

索绪尔的心理主义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诘问一些文本的“真实性”，而不

诘问另一些的？而在那些被诘问的文本中，又何以有一些是“真实”，有一些是“错误”，而

有一些则根本就是“谎言”？如果不把符号现象与非符号现象置入一个共同的框架，这些问

题将永远得不到解答——仅仅以“这些问题与符号学无关”的理由排除它们，并不能满足思

想，也不能满足符号学：后者最终的课题，乃是人类的意义存在，而对于人类来说，又有多

少意义能比“真实”更为重要？

自然，在前人的各种探索中，真实问题带来的压力，从未被视若等闲。艾柯一生对谎

言念兹在兹，现今几乎已成俗语；格雷马斯的述真方阵则是区分真实、谎言与虚构的一次可

贵尝试。而赵毅衡先生的近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的第十二章，则对格雷马斯的工作做

了推进。在赵先生看来，格雷马斯的方阵虽然已经能够简练地区分许多现象，但却欠缺了符

号连套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解释者。基于解释者的“接受”与否，赵先生将格雷马

斯方阵中的四种文本类型扩展成了八个，使现象的分节更为细腻地呈现了出来2。

但是在我看来，赵先生对格雷马斯的推进，仍然在一个不应当停止的地方停了下来。

在《原理与推演》中，赵先生果断地把“实在/非实在”的“本体状态”排除在了符号学的
论域之外，而只讨论作为发出者的“诚信”问题。诚然，一个现象究竟根据何种具体的机理

而是“实在”的，或许确实应该留着让哲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去头疼，但是如果连这两种状态

本身都被排除，那么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就会被搁置。因为，解释者并非身处真空中的存在，

1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32页
2 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第 260页以下。



从而，除了以符号的方式面对某个对象，他还能以其他的方式趋向之——而对同样对象的不

同趋向之间的关系，乃是区分某些不同文本的关键所在。

——而我写作本文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引入现象学的基本分析，来把符号学的述真框

架扩展到符号的对象之上，使之成为“真值”框架。当然，和其他任何一次初步的尝试一样，

本文不可能一次性地使整个问题得到安顿。而且，我也不可能真的卷入“真理之为真理”这

个形而上学难题，而只是想要说明，在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视域下，符号文本究竟如何是虚构，

是真实，是谎言，抑或是错误。在进行这个工作的同时，我将尝试进一步地梳理格雷马斯，

以及赵毅衡的述真理论，把他们理论中的某些含混之处清晰化。

因此，本文下面的论述将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将简短地说明，根据

胡塞尔的意向分析，解释者与对象之间的非符号关系有哪些基本的特征；而在第二个部分中，

我就将基于这些特征，尝试把符号文本分为若干个细腻的类型。

一、 意向、充实与世界

众所周知，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议题，乃是人类的意向性：在一个直观中，意向对象

如其所是地向认识主体呈现出来；与之相应，这种具体的直观方式，对于此具体的对象而言，

乃是根本性的。在早期的《逻辑研究》与《纯粹现象学通论》3中，胡塞尔认为，在最广义

的意义上，这种“原初”的直观有两种：对于物理性的个别对象而言，适宜的直观方式乃是

感知——在对一棵树前后相续的，统一的感觉统握中，这棵树被原初地给予了我们4；而非

个别的，概念性的对象，则在“本质直观”中原初地呈现——比如纯粹的数，比如几何学中

的纯粹的几何体5。当然，我认为在《观念 I》中的这个分析，漏掉了一种特殊的被给予方式，
那就是作为交互主体的，他人之被给予。在他的后期思想中，胡塞尔指出，“他人”虽然乃

是“我”的意向对象，但此对象却可以以一种与“我”直观“他”类似的方式，来直观同样

作为“身-心统一体”的“我”。在此意义上，虽然他人作为对象的呈现，在一个最初的意义
上乃是物理性的，亦即是一个身体的呈现；但是与对物理物的直观不同，对他人的这种直观

可以与主体对“我自己”的直观进行类比，从而是一个对于“陌生主体”的呈现6。

——对物理对象的感觉直观，对概念对象的本质直观，以及对于陌生他人的交互主体

式直观，这三者可以说构成了胡塞尔意向分析中最大的三个类别。当然，这种分类并非无懈

可击。比如，早在现象学哲学的草创时期，海德格尔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反对：他认为，物理

对象的原初被给予方式，并非感觉，而是以工具形式而来的上手性；从海氏生存论现象学的

角度来看，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褫夺性变体”7。但是，就像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我

并不想卷入关于“何为真理”的形而上学讨论；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要知晓这样一个事实就

已经足够：在现象学的视域下，对对象的非符号意向方式乃是直观，而直观的三种基本样态，

则是对个别对象、本质对象和陌生主体的意向。对于我后面的分析，这是第一层的基础。

而每一个被意向的对象，都必须在一个“背景”之中呈现出来。这一背景，被胡塞尔

成为“视域”（horizont）。这个德文词的本意，乃是“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空
间性”的概念：能被我“看见”的对象，不可能是地平线那一头的东西；同理，能背我“直

观”的事物，必然内在于我的视域。但同时，我认为视域概念也是时间性的：根据胡塞尔，

每一个意向性意识都有一个内在时间，亦即一种“流逝”，这种流逝由一个指向未来的“前

3 亦即《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以下简称《观念 I》。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 1996。
4 同上书，第 329页。
5 同上书，第 51页以下。
6 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克劳斯·黑尔德编《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第 175页以下。
7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2006，第 78页以下。



瞻”意识和一个指向过去的“后摄”意识构成，从而是一个“在场域”——任何被意向的对

象，都必须内在于此时间性的在场域之中，否则，它就要么是一个“绝对晦暗”的过去，要

么就是一个“绝对晦暗的将来”8。从而，一个意识的“视域”，事实上就指示着一个既在“地

平线”以里，又在“在场域”之中的范围。唯有处在此对象之中的对象，才可能被我此意识

所直观。

显然，根据这个定义，每一个个体的视域从本质上就必然是有限的。但是，正如前面

所说，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孤独”的——他们必然处在与其他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关系，甚至

是交互主体性网络之中。这种交互性，造成了视域的可融合性：也就是说，作为对象的他人，

不但能在“我”的视域中显现，这个作为“陌生主体”的对象，亦拥有一个视域。虽然“我”

不能以“他”的方式意向在“他”视域中的东西，但是“他”的视域本身，却与“我”的视

域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的实质在于，此两个视域都处于一个更大的，包容性的视域之中；

甚至处在交互主体网络中所有主体的视域，都共享着一个最大的总视域——这个总视域，叫

做“世界”。用克劳斯·黑尔德的话来说，世界乃是“普全的绝对非课题性的视域”9。

作为总视域的世界，其边界取决于交互主体性网络的边界。而后者之中诸主体之间的

联系，并不需要是直接的交往：他们之间的关联性，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性”。

简单地说，与我分享世界这个总视域的某个主体，本身并不需要处在我的视域之中：他/她
甚至可以处于我的时间性意识之外（无论是前瞻还是后摄）。但是，如果处于我视域中的第

三个主体的视域中，有那第二个主体，那么那第二个就也和我分享着一个世界。把这种“邻

接性”的视域关系推演到最大，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最为包揽无余的交互主体性网络，而这些

主体视域之合，就是我所处的世界。通过这种邻接性，我能追述到对任何一个“此世界之内”

对象的直观经验，无论这个对象是冰岛火山的喷发情况，商周时期的农业耕作，还是我后代

子孙的生存压力。当然，因为“他人经验”与我之间的不可化约性，在世界中的对象确实不

是每一个都能被我直接直观，这与我下面会做出的一个区分紧密联系。同时从世界的这个概

念推出的，自然就是“非世界中”的定义：所谓“不在我世界中的对象”，就是我无论如何

追述，都无法得到一个关于它的直接经验的事物。这个事物或许有其“实存”，但是此“实

存”却并不在我的世界中。那么，关于“不在世界中”的对象，我们能够意向之吗？答案是

肯定的：这种意向的具体方式，就是符号。

二、 基于意向性分析的符号文本分类

虽然直观意向能让对象“原初”地呈现，但是它却无法意向它视域之外的东西，更不

用说在作为普全视域的世界之外的东西。与之相反，符号式的意向恰好可以指向如此这般的

一个事实。从而，我们的文本分类就能得到第一个二分：符号所指的对象，是否是解释者世

界内的东西。

（一）、可证文本与不可证文本

1.何为“虚构”：世界层的划分
如果文本的对象不可能．．出现在解释者得世界中，那么这个文本就可以说是一个一般所

谓的“虚构文本”。也就是说，当文本指向如此这般的一个对象时，它就失去了被判断为真

或假的潜力。在这个意义上，“虚构”这个一般的用词是不准确的：我想，“不可证文本”应

该是更为严格的术语：也就是说，这种文本既不能被“证实”，亦不能被“证伪”。与之相反，

8 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商务印书馆 2009，第 59页以下。
9 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三联书店 2003，第 64页。



当文本的对象可能．．（且不论最后是否会是“确然”）处于解释者的世界中时，这个文本就是

可证的。

如前所述，“世界”乃是处于交互主体性网络中个体的整合视域。而不可证文本的本质

就在于，其对象事态根本不涉解释者的世界。在此，对象是否与解释者世界中的对象“相似”，

根本是无足轻重之事：火龙与我们世界中的任何对象都不“像”，而安娜·卡列尼娜却很“像”

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无数 19世纪俄国贵妇人；但是，在作为“不可证”的对象这一点上，安
娜和红龙费尔克拉格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他们所处之“世界”和我们作为解释者的

世界之间，绝无结合点。在我们的世界中，我们无论如何进行追述，也追述不到一个对安娜

的直接的，交互主体性的经验；同样的，安娜也无法通过同样的方式追述到我们中的任何一

个。在这个意义上，安娜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乃是不同的，从而《安娜·卡列尼娜》对于我

们来说，就成为了不可证的。

——世界的分裂使针对“另一个世界”的文本在“这个世界”成为了不可证的。同时，

如此这般的一个文本中的信息，无论与解释者世界中的对象事态多么“吻合”，它也不能反

过来成为后者的“证据”——比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滑铁卢之战的描写，不能作为

这个世界法国史的史料，因为这段文本所指向的“滑铁卢之战”，和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滑

铁卢之战”并不是一回事，即使那场战役的结果，也是一个叫“威灵顿”的“英国人”打赢

了一个叫“波拿巴”的“法国人”。在这里，从“滑铁卢”到“威灵顿”，无论对象之间有多

么大的相似度，我们都只能用电视剧中的套话来解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基于这种对“虚构文本”的定义，赵毅衡先生对“表演”的论述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

厘清。首先，赵先生把表演的外层框架和谎言归为一类，称之为“不诚信意图”，我认为这

是一个混淆。因为，谎言在本质上是针对符号发出者自身的世界的，而符号接受者与这个发

出者，必然共享一个世界：盟军只可能去欺骗希特勒，但是不会想要去欺骗达斯·维达，或

者阿克蒙德。从而，谎言所指的对象事态在解释者的世界中虽然不是一种“实然”，但却是

是一种“可能”，而且它并不像不可证的对象那样，自身拥有一个“世界”。因此，在指向一

个不可证的对象时，符号发出者也就根本谈不上“诚”或“伪”：正如赵先生所说，“诚”乃

是“知一说一”，亦即符号发出者发出的文本内容，与其直观到的，自己世界中的对象事态

相符合。但是，对于安娜，托尔斯泰并不“知”：他压根儿也没有在舞会上见过一个叫“安

娜·卡列尼娜”的贵妇人（即使真遇见过，此安娜也非彼安娜）。

在此框架中，符号接受者的“接受”情况，则更为复杂。赵先生认为，谎言和表演的

接受者都“愿意接受”文本的意义，但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是：在前者这里，接受者认为文本

的对象乃是自己世界中的事态——对于希特勒来说，盟军将于加莱登陆可不是什么异次元空

间发生的事情；与之相反，在表演类文本这里的“接受”则根本不同——阅读《日本沉没》

的日本读者绝对不会跑出门外去找救生艇，这并非因为此事为“假”，而只是因为沉没的日

本和他们所处的岛国不是一个。因此，“接受”其实是分层次的：首先，接受者是否“如其

所是”地把一个文本接受为可证或不可证的；第二，如果这个文本是可证的，那么它应该被

证实还是证伪。在第一个层面上，“虚构”把自己和一切可证文本区分了开来，而“谎言”

说到底只是可证文本中的一类而已。对于“虚构”来说，第二个层次的区分事实上根本不存

在。

当然，上面所说的“第二个层次”之“不存在”，乃是对于和文本对象处于不同世界中

的解释者来说的；而同样内容的文本，对于处于文本对象中的人来说，却是可证的。在《原

理与推演》中，赵先生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在虚构文本中，镶嵌着一个“诚意正解”

式的文本。但为题在于，不可证文本中的人格对于他世界中的陈述，果真就不能是谎言吗？

为什么格列佛不是在对他的听众说一个惊天的谎言呢？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可能不能被排

除；而且在实际文本中，这种可能也确实存在：比如，在芥川龙之介的著名短篇《竹林下》



中，那七个叙述者对凶杀案的描述，在其“听众”耳中，没有一个是可信的：要“虚构”出

一个说谎者，并且让与说谎者不同世界的解释者判断出谎言的存在，是可能的。当然，这并

不是说，判断谎言与对对象事态的直接直观无关：黑泽明根据《竹林下》拍摄的电影《罗生

门》中，听那个农夫说了一切的和尚最后判断出农夫在说谎；但是，他虽然没有亲历那场凶

杀，却也仍然不能说，他不能追述到对于凶杀的直接经验——在此运作的原理，我会在下面

一小节具体说明。

最后需要澄清的事情是：虽然不可证文本必然是一个层级结构，但是层级结构却未必

是不可证的。比如说，作为《呼啸山庄》的叙述者，洛克伍德即是一个被引述的次级文本发

出者（次叙述者），又是一个“不可证人物”，但是对于洛克伍德来说，被纳莉·丁恩引述的

希斯克利夫，却只是一个次叙述者，而不是“不可证”人物。虽然在这里，洛克伍德和我们

之间只隔了一个引述层，而他与希斯克利夫之间，则隔着两个——这里的关键不是别的，仍

然是所谓的“世界层”。

2.不可证文本的文本特征
文本是否是可证的，这由其对象是否处于解释者的世界中来决定。但是，这却并不是

说，解释者只有在知道了对象不可能存在于自己的世界之后，才会把文本当做一个不可证的

文本来阅读：他并不需要去排查 19世纪的法国外省是否有一个可怜的女子叫做爱玛；事实
上，一个对法国革命史了若指掌的人，也不会因为雨果对拿破仑之战的描绘“失实”而指责

作家撒谎。在绝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是：解释者先知道了文本之虚构，然后再放弃了去证

实或证伪文本的企图——要知道，一个叫“列文”的 19世纪俄国贵族把麦子以 5卢布半一
斗的价格亏本出售这个事实，从表面上来看在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可能”的；但是，并没有

哪个读者会就此而去追查俄国 19世纪的麦子价格。
也就是说，虽然一个文本的可证性必然取决于解释者与其对象的关系，但是让解释者

将之作为不可证文本的那些标准，却是文本自身携带着的。不可证文本乃是一种文本特征，

或者说，这类文本自身携带着某些元语言成分，只要解释者能够理解这种元语言，他/她就
会把一个文本当做不可证的，亦即把文本的对象排除在自己的世界之外，放弃证实/证伪这
个文本的一切努力。

文本自身携带的这些元语言，主要以伴随文本的方式呈现出来：一个文本的标题、体

裁特征、作者，以及诸如口头文本伴随的语气、表情等要素，都是判断文本可证性的关键要

素。标题中含有“历史”或“传记”的文本，必然会被当做可证的，而一个文体故作夸张的

文本，则会被视为不可证。伴随文本本身的“风格”也能作为判定标准：比如，人们不会以

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方式去阅读一个标题为“彼得堡的大师”的文本，即使这个叙述

文本的主要人物确实是一个叫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小说家，

即使这个小说家也写了一个叫做斯塔夫罗金的人物——甚至，即使把另一个关键性的伴随文

本，亦即作者 J.M.库切（一个著名的小说家）的名字挖去，解释者也能判断出这个文本的不
可证性。

既然伴随文本中包含这判定文本可证性的要素，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文本就可

能在可证文本与不可证文本之间滑动。比如，对于《旧约》中的创世传说，如果解释者接受

了犹太教的一系列“元文本”中的元语言，那么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可证的历史文本；但如果

解释者接受了另一类元语言，那么这个文本就是一个不可证的神话。当然，极端情况一般而

言是少见的：无论如何，历史都不会被当做不可证的，即使它可以在各种意义上被证伪。

文本首先要被判定为是否可证，然后才能判定其是否“可靠”。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

格雷马斯方阵中的“似”概念，还是赵毅衡述真格局中的“合适文本”概念，都显得过于粗

疏。赵先生提出，所谓“合适”的文本乃是“不显矛盾，可以置信的”文本。但是基于上面



的分析，这个说法显然绕过了判定可证性的层面，而直接讨论了可靠性。比如，故事片《盲

井》的文本究竟有没有“矛盾”，能不能“令人置信”？更明显的例子，还是雨果对“滑铁卢

战役”的描写：从文本的风格和可靠性层面上，它和茨威格《人类命运攸关时》对滑铁卢战

役的描绘，究竟有什么不同？而且，根据赵先生的说法，一个谎言的文本必然是“合适”的，

亦即是可靠的——可是，难道一个孩子不会说一个错漏百出的谎言吗？事实上，只要把现象

纳入上面分析得到的框架中，这些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使不可证文本成为不可证的，并非其

“不合适”，而是其自携元语言。只要携带着“故事片”体裁需要的元语言，一个电影无论

在“合适度”上多么类似于，甚至超越于一般纪录片的水准，它也仍然是不可证的；同理，

无论一段文字多么粗陋，只要它宣称自己是一段“日记”或者“笔录”，那么人们就理由要

求将之证实或证伪。

（二）、基于元语言接受情况的文本区分

在上一小节中，我基本理清了判定文本可证性的标准。在具体解释的层面上，它由文

本自身携带的元语言来判定——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解释者自身的元语言未必就与文本的

自携元语言相符合。因此，第二个大的区分出现了：那就是文本的解释者是否接受了文本的

自携元语言，而按照文本“自己的意愿”把它理解为可证的，或是不可证的。

其中，解释者不接受文本元语言的情况其实比较少见，也比较容易分析。从逻辑上讲，

要么是解释者把不可证的文本当做可证的，要么相反。前者的例子比较好找：比如士兵开枪

打舞台上的黄世仁，就是因为他把戏剧当做了可证的文本。当然，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这

是一个元语言的区别，而非文本可靠性的区别：早期电影的观看者在看到荧幕上向自己“奔

来”的火车时，会四散奔逃，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电影当做了可证的东西，然后才会因为文

本的“可靠”而惊慌；而在今天，观看 3D《阿凡达》的观众们却不会对更为“可靠”的文
本有半点反应，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眼前的文本不可证。而后一个可能性，在现实中事

几乎不存在——至少，我很难想象在什么情况下，一个解释者会把一段历史当做一段小说，

而不去追究其是否“真实”。

而解释者接受了文本元语言的情况，也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自然是解释者把一个

不可证文本当做虚构的。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复杂，因为它抽空了解释者直接意向文本对象的

可能，从而并没有更多复杂的变体。因此，在这里我将会主要讨论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文

本自身“要求”被作为一个可证文本来接受，而解释者也确实如此接受了它。在此情况中，

因为文本对象处于解释者本身的世界，甚至是视域之中，在讨论文本时，解释者与对象的直

接意向关系就必须被考量，从而造成了文本分类的细化。

首先，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说过，在现象学的意向性分析中，事物有三种“原初”

的被给予方式。在这些直观中，对象的呈现乃是本然的。与之相反，在胡塞尔看来，事物的

符号性被给予乃是一种“不完全”的情况。相比于原初的直观，它是“空泛”的。从而，符

号对对象的意指，必然“期待”某种对此对象之直观。而当一个符号一个符号之所指确实得

到了一个直观时，前者就被“充实”了10。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文本的内

容与对其对象的充实相符合，那么它就被证实了；而当二者不符合时，文本就是“伪”的。

当然，我并不是在重复“当认识与对象符合时，认识有了真理”这样的真理观：这个形而上

学问题我并不想在此讨论。我只想说，根据胡塞尔的充实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证实/证
伪文本的可靠操作方式。而下面，我要做的就是分析被证实的文本和被证伪的文本的几个次

级现象。

10 同注 1，第 6页。



1.被证实的文本：充实与文本间性
首先，严格而言，在胡塞尔本人的表述中，符号意向之被充实乃是一个“后发的”事

件。所谓的充实，乃是我们先通过一个空泛的符号意向意指了一个对象之后．．，再有了一个关

于此对象的直观11。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充实有着强烈的“未来性”。用时间现象学的术语

来说，根据胡塞尔的意思，“充实”的另一个意思，乃是对一个前瞻意识的充实：从而，唯

有当符号之对象乃是处于前瞻意识中时，它才能被充实。能够符合这个定义的，基本就只有

被预测性的文本，比如科学的推断，比如天气预报。当这类文本所指的对象从前瞻变成了当

下，并且与文本之内容相符合时，它们就被证实，反之则被证伪。极端而言，这种文本的对

象必须是解释者本人前瞻视域中的对象：比如，对于多伦多的天气预报，我就不能通过严格

的直观意识来充实并证实/证伪它。
事实上，我认为这类证实，确实是“最严格”的。这首先是因为，在一个时间性的“在

场域”中，后摄意识中的对象事实上是“现在”的一种“滞留”。而滞留虽然可以非常清晰，

但是毕竟已经与当下的意识不同；而且，随着内在时间之流逝的延展，这种滞留最终将越来

越晦暗，直至消失。更重要的是，虽然极远过去之对象的晦暗，和极远将来之晦暗有相似之

处，但是后者作为“将来”，却有着能清晰起来并成为“当下”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在前

者那里，却是完全被剥夺的。根据胡塞尔，“回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呈现——我想，

他应该是对的：马塞尔躺在床上回忆起的玛德莱小饼干的滋味，和在斯万家吃这个点心，绝

对不是同一种经验。当然，如果文本的对象处于他人的前瞻性视域中，对于我来说，这个文

本也不能有最严格的充实，这也不必再多说。

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只有预测类的文本才能被证实。我们最多只能说，

当一个可证文本指向一个过去的，或是在他人视域中的对象时，对它的证实或证伪只能以另

一种方式来进行。我认为，对这类文本的证实/证伪，是通过文本间性来进行的。
我已经说过，因为时间的流逝特性，以及他人作为主体的陌生性，过去的和他人视域

中的事件，不能以“当下原初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解释者。但是，无论是过去的当下直观，

还是他人本身作为主体对对象的直观，就其本性而言，却和解释者自己的直观一样，乃是最

原初与最可靠的。因此，当一个文本能链接到这样一个直观时，解释者就能根据它，来证实

或证伪另一个文本：当然，前提是后者与前者都指向同一个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一个能链

接到原初直观的文本，可以被当做一种次级的直观表象。

从时间角度来看，一个处于后摄意向中的对象，当它还以一种较“近”，较清晰的方式

滞留时，主体可以以符号意向的方式指向这个对象。根据滞留的清晰度之不同，这类文本与

原初意向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同。从符号文本向原初意向的这种趋向，乃是一种双曲线式的

无限接近：从本质上将，一个主体不可能在直观地意向某对象的同时，还能“符号”地意向

它。即使是摄像机对某对象的呈现，也不等于摄像机当时的直观意向。

而在他人的经验这方面，情况也类似。关于他人视域内的直观，他人可以以文本的方

式指向之；这种文本，对于解释者而言，也可以作为一种次级的直观表象。而这种作为替代

品的文本，往往也有时间意义：他人可以拥有在我的时间在场域之外的经验，比如，对于我

出生以前的对象，一个他人可以拥有某种直接的经验；从而，这个他人发出的文本，就可以

置于文本间性的网络中——这种文本，就是“历史”文本。只要这个他人与我共属一个世界，

且文本是可证的，那么通过文本间性来证实/证伪另一个文本，就是可能的。
这里必须注意一点：通过文本间性得到的证实与证伪，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完整的。

显然，这是符号本身的不完整性所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史学上，孤证作为史料的价值是

有限的。事实上，处于文本间性网络中的文本，在作为其他文本的次级充实的同时，本身也

需要其他的文本来支撑，否则，它就很可能是一个“伪证”——对此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

11 同上书，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1页以下。



王国维通过甲骨卜辞对《史记》殷王世系的证实。应该说，由王国维等开始倡导的，所谓史

学的多重证据法，正是洞见了文本作为次级直观表象的不完整性。也正是因为文本本身绝非

对象的完整呈现，任何文本单独都不能是“实”的；从而，缺乏直观充实可能的文本，就只

有置身于互相充实的网络中，才可能逐渐朝向最原初的事实，即使这种接近，也只是双曲线

式的。在《真实关联度、证据间性与意指定律》一文中，孟华也看出了这一点：他指出，无

论是书证（文字符号）还是图证，作为证据（亦即作为可证文本的间性文本）都有某种缺陷，

因此，“一个证据符号因其真是关联度不足而有赖于其他证据符号的补足”12。

2.被证伪的文本：错误与谎言
前面我梳理了可证文本被证实时的情况。而现在，我的任务，自然就是厘清被“证伪”

的文本的诸种样态。所谓的被证伪，显然就是指，一个文本的内容，与对其对象的直观充实

相左。同样的，要证伪这样一个文本，也有两种基本的方式：通过直观的经验，或是通过文

本间性。

而最重要的是，在引入了对对象的非符号意向之后，符号学能真正的区分两种情况：

那就是谎言与错误。在本质上，一段“错话”和一段“谎言”都是伪文本；而区分这两种伪

文本的关键，则在于对于作为解释者的符号发出者的分析。

本质上，符号发出者乃是一个解释者：虽然这个解释者与文本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

关系，但是，如果不对文本有着某种解释，那么他/她就不可能发出这个文本。从而，作为
如此这般的一个特殊解释者，发出者也有对于文本对象的非符号意向。在某种意义上，如果

符号发出者想要发出一个可证的文本，那么他就必然事先．．对符号之对象有某种直观意向，或

者通过文本链接的方式，对那种直观有某种趋向。在此基础上，这个发出者就有了两种选择：

使自己发出的文本与那个直观相符合，或者不符合。当他/她选择了后一个时，谎言就出现
了。

也就是说，在发出者这里，文本是否是一个谎言，确实如赵毅衡先生所说，取决于文

本发出者的“诚信”。但是，在接受者的层面上，问题却复杂得多。这种复杂，集中体现在

对谎言的拆穿上面。对这个现象，赵先生认为，解释者认出一个文本是谎言，是因为他识破

了发出者意图之非诚信；而与此同时，文本本身却可以是合适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合

适”文本，乃是一种可证文本的文本品质。这里，第一个问题出现了：接受者可能绕过文本

洞察到发出者的意图吗？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前面我提到的，芥川龙

之介的《竹林下》和黑泽明的《罗生门》中的情况：对于小说中那七个人的听众（也就是审

判官）以及电影中的和尚来说，是什么让他们能够判断出文本发出者的非诚信？不恰好是文

本本身的文本品质吗？这里，无论是几个发言者的自相矛盾，还是发言者的语气、样貌等伴

随文本品质（当然，鬼魂的发言没有这些伴随文本，是个例外），都是判断的依据；同时，

如果没有相应的文本品质，一个解释者永远也不可能发现文本发出者的“非诚信”。进一步

的是，即使接受者通过某种方式察觉到了发出者的非诚信，他/她也不能就此判定，面前的
文本是一个谎言。比如说，当孩子对母亲说，他没有偷看电视时，即使母亲发现孩子“神色

有异”，她也必须先去摸一下电视机的外壳看看它是不是发烫，才能决定是不是要揍孩子的

屁股。而在《竹林下》这样的例子中，“听众”之所以能确定七个人所说的至少有一半是谎

话，是因为这七个人的证言一起形成了一个文本间性网络，并作为彼此的次级直观而互相证

伪。因此，从本质上说，作为接受者的解释者，如果要判定以为文本为谎言，除了要判定文

本之非诚信外，还必须将其证伪。

也就是说，一个文本需要满足如下几个条件，才能背判定为谎言。首先，符号的发出

者必须是不诚意的；第二，文本本身必须是可证的（也就是说，未必是“合适”的）。而对

12 孟华《真实关联度、证据间性与意指定律》，载《符号与传媒》第 2辑，巴蜀书社 2011，第 47页



于符号接受者来说，要拆穿一个谎言，文本之不可靠与被证伪，严格来说必须同时出现：一

个不诚信但却不能被证伪的文本，最多是“令人怀疑的”。

与之相反，错位之为错误，首先在于发出者的诚信。但是，“诚信”与否，对于符号的

发出者和接受者来说，却有不同的含义。

对于符号发出者来说，将自己的文本解释为一个错误，事实上卷入了两次解释：在这

两次的解释中，同一个人格在第一次中扮演了符号的发出者，第二次则是单纯的接受者。这

个接受者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发出者的意向对于他/她来说并非一个他人的经验，而是一
个回忆：这个接受者可以通过后摄的时间意向，来趋向发出者的意向。从而，文本发出者的

“诚信”，对于此解释者而言，是可以绕过文本本身而被判定的。

而当文本接受者和发出者不是一个人时，符号发出者的诚信对于接受者而言，就只能

是一个文本品质问题。也就是说，当文本本身是“合适”的时候，作为他人的解释者，就只

能判定此文本为诚意的。因此，对于解释者来说，一个可靠的可证文本，要么是一个完全正

确的文本，要么就是一个错误。在此，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这样的：接受者通过一种文本间性

的方式，链接到了符号发出者的意向，从而将文本判定为非符号的。比如说，虚构文本中经

常有侦探通过日记拆穿凶手的桥段（比如游戏《博德之门》中，主角通过沙洛佛克的日记拆

穿后者的阴谋），就是这样的例子。这类似的情况下，作为次级直观而出现的文本，一般来

说同时也指向了发出者所意向的对象，从而，这个间性文本就既能把原来的文本判定为非诚

信的，又能将之证伪——亦即，把它判定为一个谎言。除此之外，作为他人的符号接受者，

不可能单靠一个文本本身就将之判定为谎言，如果这个文本的品质是可靠的话。

结语

至此，通过梳理解释者与文本对象之间的关系，我已经可以简略地把文本按其“真伪”

性而分成如下的几个类别：

当文本的对象乃是解释者世界之外的东西时，这个文本乃是不可证的（B）。而当它指
向世界内的对象时，则可证（A）。对于前者来说，它没有“实”与“伪”。

文本之可证性，对于解释者而言，主要由文本自携元语言来体现。从而，根据解释者

对这些元语言的接受情况，文本有以下几个可能性：

首先，解释者可以把不可证文本当做可证的，从而有假戏真做（-B）；解释者也可以把
可证文本当做不可证的，虽然这种情况极端稀少（-A）。

其次，解释者可以接受一个文本的自携元语言，将之视为一个不可证的虚构（+B）。在
这种情况下，文本没有作更为细腻的区分。

第三，当解释者接受了可证文本的自携元语言（+A）时，又有几个特殊的分类：
当文本被证实时，它可以通过直观经验（+A+a）或者文本间性（+A+b）来完成。
当文本被证伪时，它首先可以是谎言，亦即发出者不诚信的（+A-1）；也可以是错误，

亦即发出者是诚信的（+B-2）。而要判定一个符号的发出者的非诚信，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来完成：通过直观（+B-1a），以及通过文本间性（+A-1b）。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变体乃
是怀疑，它是指文本接受者发现了文本发出者之非诚信，但却没有文本证伪，这就是怀疑

（+A+b，或者+A+c）。
以上的分类，可以直观为下列表格：



文本属性

发出者/接受者态度
A（可证文本） B（不可证文本）

a（直观） b（文本间性）

虚构阅读
+（接受元语言）

+（证实） 直观证实 文本间性证实

-（证伪）
1（不诚信） 现场戳穿 通过证据戳穿

2（诚信） 错误

-（不接受元语言） N/A 假戏真做

——我想，根据文本的真伪性，分析应当是能更进一步的。而此文的目的，也绝非穷

尽这类探索。我想做的，只是一次不自量力的示范：亦即通过这次尝试，来显示现象学哲学

的意向分析对于符号学思想的可能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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